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05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7 月 10 日

案由摘要：承租國有土地事件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2年度訴字第 105號

                                     102年 7月 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蔡萬來

訴訟代理人　劉憲璋　律師

複 代 理人  賴書貞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邱顯智  律師

被      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代　表　人　李炎壽

訴訟代理人　李璟岳

            劉惠利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承租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1日農訴字第 101074175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接續清理前依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

    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農秘字第三五八七六號令公告『臺灣

    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尚未完成清理之舊有

    濫墾地，於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訂定發布國有林地濫墾地

    補辦清理作業要點（下稱系爭要點）暨國有林地濫墾地補辦

    清理實施計畫，將違法墾植者導正納入管理，以進行復育造

    林，提高林地國土保安等公益功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所屬各林區管理處（下稱林區管理處）於人民依據系爭要

    點申請訂立租地契約時，經審查確認合於系爭要點及相關規

    定，始得與申請人辦理訂約。按補辦清理之目的在於解決國

    有林地遭人民濫墾之問題，涉及國土保安長遠利益（森林法



    第五條規定參照）。故林區管理處於審查時，縱已確認占用

    事實及占用人身分與系爭要點及有關規定相符，如其訂約有

    違林地永續經營或國土保安等重大公益時，仍得不予出租。

    是林區管理處之決定，為是否與人民訂立國有林地租賃契約

    之前，基於公權力行使職權之行為，仍屬公法性質，申請人

    如有不服，自應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其訴訟應由行政法

    院審判。」業據司法院作成釋字第 695號解釋，於解釋理由

    釋明在案。本件原告原與林務局依照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

    濫墾地清理計畫訂立國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書，此有該

    契約書在本院卷可稽。嗣該契約已經被告終止，原告乃依「

    國土保安計畫─解決土石流災害具體執行計畫」終止租約者

    恢復租約實施計畫之規定，向被告申請續訂租約，依前揭解

    釋之精神可知，各林區管理處審查時，如訂約有違林地永續

    經營或國土保安等重大公益時，仍得不予出租。是各林區管

    理處之決定，為是否與人民訂立國有林地租賃契約前，基於

    公權力行使職權之行為，屬公法性質，本件被告拒絕原告續

    訂租約之申請，原告不服所提起之行政訴訟，本院自有審判

    權，合先敘明。

  ㈡次按「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

    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

    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

    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

    法第 3條第 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

    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分，不因其用語、

    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

    。若行政機關以通知書名義製作，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

    係，且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者，如以仍有後續處分行為，

    或載有不得提起訴願，而視其為非行政處分，自與憲法保障

    人民訴願及訴訟權利之意旨不符。……。」亦經司法院釋字

    第 423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於 101年 10月 5日以臺中法院郵

    局第 2450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申請續租土地，經被告以 101年



    10月 12日勢政字第 1013109054號函覆原告以：「……二、經

    查台端所申請大甲溪事業區第 0○○假 37號地，本處業已於

    86年 4月 24日以梨山第 213號存證信函終止雙方租賃關係，並

    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 851號）判決台端需返

    還該林地，請台端詳查。三、又查台端所申請大甲溪事業區

    第 0○○假 43號地，本處業以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民事

    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雙方租賃關係，且並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 250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年度上字第 43號）判決台端需返還該林地，台端所寄發

    存證信函中既已引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年度上字第 43

    號判決，顯已知悉。四、另查本處原與台端所訂契約書第十

    條所約定契約書期滿時應由台端提出申請續租事宜，並非台

    端所指稱遲未接獲本處通知續約而影響權益，此請台端予以

    更正以明權責。五、又本案台端既已知悉前揭法院判決，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並已辦理執行返還林地工作，

    案仍請依法院執行命令辦理自動履行返還義務，以免屆時需

    負擔所衍生執行費用。」等語，此有被告上述函在本院卷可

    憑，則依上揭說明，被告該函即有對原告上開申請辦理承租

    之請求予以拒絕之表示，自係被告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核屬行政處

    分。被告辯稱該函文為觀念通知非屬行政處分，即有未合，

    併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原告前承租被告（前身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

    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轄管大甲溪事業區第 0○○假 37、43號

    林地（下稱系爭 37號、43號林地），並訂立臺灣省德基水庫

    集水區域內國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

    ），因被告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項規定，屢催促原告改正實施造林未果，爰就系爭 37

    號林地部分，經被告於民國 86年 4月 24日以梨山第 213號存證

    信函終止雙方租賃關係，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

    地院）訴請原告返還該林地，經臺中地院 92年度訴字第 851

    號判決原告應返還該林地確定在案；另就系爭 43號林地部分

    ，經被告向臺中地院訴請返還該林地，並以提起民事起訴狀



    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雙方租賃關係，嗣經臺中地院 92年度訴

    字第 250號判決原告應返還該林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上訴

    ，分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年度上字第 43號判決上訴駁

    回、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479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在案

    。原告於 101年 10月 5日以臺中法院郵局第 2450號存證信函請

    求被告依職權輔導並准予補正，以辦理續租，經被告以 101

    年 10月 12日勢政字第 1013109054號函復否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程序部分：

    1.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33號解釋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書之意

      旨，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規定之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區

      別，目前學界之多數見解認應以「契約標的」判斷契約之

      公法或私法性質，而契約之標的，則應由契約內容決定之

      ，例如契約之內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屬公法契約：

      ⑴作為實施公法法規之手段者，質言之，因執行公法法規

      ，行政機關本應作成行政處分，而以契約代替。⑵約定之

      內容係行政機關負有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之義

      務者。⑶約定內容涉及人民公法上權益或義務者。⑷約定

      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或使其取得較人民一方

      優勢之地位者。若因給付內容屬於「中性」，無從據此判

      斷契約之屬性時，則應就契約整體目的及給付之目的為斷

      ，例如行政機關所負之給付義務，目的在執行其法定職權

      ，或人民之提供給付目的在於促使他造之行政機關承諾依

      法作成特定之職務上行為者，均屬之。至於締約雙方主觀

      願望，並不能作為識別契約屬性之依據，因為行政機關在

      不違反依法行政之前提下，雖有選擇行為方式之自由，然

      一旦選定之後，行為究屬單方或雙方，適用公法或私法，

      則屬客觀判斷之問題，由此而衍生之審判權之歸屬事項，

      尤非當事人之合意所能變更。

    2.本件兩造原訂立之系爭租賃契約，出租人為臺灣省政府農

      林廳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即訂約人一方為行政機關。

      該契約前言已指出：「玆依照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濫墾地



      清理計畫及有關法令規定訂立本契約」，亦即該契約是為

      了解決國有林地遭人民濫墾的問題，涉及國土保安之長遠

      利益，參以司法院釋字第 695號解釋意旨，被告機關決定

      是否與人民訂立租約，是基於公權力行使職權，仍屬公法

      性質。準此，本件被告拒絕原告續訂租約之申請，原告不

      服，自可對之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其次，系爭租賃契約

      第 7條規定「採伐保安林木時，乙方應依照保安林施業法

      令及有關規定以書面提出申請，經甲方報請上級機關核定

      後始得採伐」，第 8條規定「林務局因政府政策需要，停

      止租造林地時，得終止契約，租地造林人不得異議」、「

      造林或其他作業上需要而需經由出租地區或使用該區域設

      施時，承租人不得拒絕」及第 9條規定「若承租人未於租

      約屆滿前 3個月內申請續租者，視為放棄，被告收回林地

      ，承租人不得異議」等，均係由被告單方擬定之嚴苛且不

      利條款，所有林地承租人都只能按其擬好之契約條文簽約

      ，沒有任何反對變更之權利。是系爭租賃契約內容明顯偏

      袒被告，使行政機關取得較為優勢之地位，依前開大法官

      解釋應屬行政契約。

    3.再者，從契約目的觀之，首先契約名稱為「…國有森林用

      地出租造林契約書」，而從契約第 3條規定「承租人應依

      林務局東勢林管處或臺灣省農林廳水土保持局指定之方式

      及期限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第 4條規定造林樹種、第 6條

      規定未依規定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時得終止租約、第 7條規

      定「採伐保安林木時，應依照保安林施業法令以書面提出

      申請」等，皆可清楚看出系爭租賃契約目的在「維護林地

      之國土保安及復育造林」，係以社會公益為目的，而非出

      於純粹之經濟利益，與一般民事契約顯然有別，應屬行政

      契約。故國有林地管理機關拒絕締約應屬對於人民不利之

      行政處分，如有不服，應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

  ㈡實體部分：

    1.溫帶果樹向為主管機關所核准種植，大甲林區管理處梨山

      工作站 73年 5月 14日 73甲梨業字第 0481號函、佳陽工作站

      73年 5月 14日 73佳經字第 388號函均明示「果樹視同造林樹



      種」意旨，原告多年來亦依規定繳納果樹之分收價金，足

      證果樹確實是合法作物，則被告事後曲解系爭租賃契約內

      容，稱原告未完成造林、終止契約等語，實屬無理。參以

      行政程序法第 8條及第 144條之規定，被告竟未為任何轉業

      或安置之規劃，逕行全面終止租約，收回林地，不僅違反

      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工作權之精神，亦辜負承租人長期

      以來對主管機關之信賴。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下稱林務局）雖於 97年 1月 14

      日制訂「國土保安計畫－解決土石流災害具體執行計畫」

      終止租約者恢復租約實施計畫（下稱恢復租約計畫），惟

      被告並未通知農民辦理相關手續，致使農民錯失恢復租約

      之機會。且被告明知上開恢復租約計畫對承租農民影響甚

      鉅，卻未通知人民辦理，亦有未當，原告爰依該規定請求

      被告應與原告續訂租約。

    3.又被告大舉收回林地之行為，造成梨山地區數 10萬農民生

      計，影響層面廣大，多年來一直受到質疑與檢討，此在原

      告提出之訴願書內已有載明；而針對立法委員多次提案在

      維護國土保安及農業生計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

      委會）應謀求兼疇並顧之方案，並進行相關之研究，如混

      農林業，在相關研究未完成前，應給予租約到期之農民緩

      衝機會；以及行政院 100年 12月 28日院臺農字第 100007149

      0號函覆立法院內容等，農委會終於在日前以 101年 11月 19

      日農林務字第 1010132667號函（下稱農委會 101年 11月 19

      日函）所轄林務局，訂立具體之處理措施。相關措施大略

      如下：「由林務局各林管處逐筆確實查證、記錄，是否造

      成水土危害。租地安全無虞者：持續輔導承租人種植每公

      頃 600株林木，與承租林農訂立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短期租

      約，於 104年 12月 31日前配合造林檢測合格者，即辦理續

      約 9年。租地已致生水土危害或有水土危害之虞者：限 102

      年底前全面完成造林，檢測合格即續約 9年。」農委會頒

      布上開處理措施後，隨即於 101年 11月 28日將上開處理措

      施函覆立法院在案，此有林務局致臺灣農努聯盟理事長之

      函文可證。因農委會係基於法律授權就所轄林班地租約爭



      議，對下級單位之遵循事項以及相關農民之權利義務作出

      規範，且已函復立法院，故該處理措施應屬具有法規範效

      力之「法規命令」，被告自應遵守該行政命令內容，依法

      辦理清查、續約及輔導造林之措施，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

      ，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

      賴。

    4.退步言之，縱前開農委會之函文僅屬「拘束行政機關內部

      事項之行政規則」，按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又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

      及屬官之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60條第 1項、第 161條分別

      定有明文，故被告依法亦應遵守農委會之函文內容處理系

      爭租賃契約爭議，不得恣意裁量。被告事後曲解以原告之

      案件非屬租約到期之農民（事實上原告之租約係不定期租

      約，本無租約到期日可言，於被告終止租約同時租約才到

      期）或曾經訴訟確定等為由，主張原告應排除適用，顯與

      農委會該函內容相違，自不生效力。

    5.再者，被告有與訴外人楊肇基（00○○假 13號）、張希禹

      （00○○假 55號）續訂租約，甚至租約內容還允許其 2人

      種植違規作物「銀杏」。惟卻將受被告提起訴訟者排除，

      而非視土地是否確有危及水土保持，自屬違反平等原則。

      綜上，原告等農民皆已多次向被告表達願意配合造林之意

      ，被告如願意配合，不僅可保障農民生計、節省訴訟及執

      行費用之勞費，並可達到造林、國土保安之目的。詎被告

      執意強制執行，耗費大筆公帑，剷除地上物，將林地交給

      特定廠商進行造林，顯然損人不利己。既歷經多年討論之

      後，農委會已明確訂立具體之處理辦法通告各林務局辦理

      ，且該農委會 101年 11月 19日函對於適用對象之資格並無

      任何限制，被告自應確實遵守執行，辦理清查、續約之手

      續，以全面解決農民與被告多年來之租約爭議。故原告請

      求被告准予原告續租之申請應有理由等情。並聲明求為判

      決：⑴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⑵被告應作成准許原告就

      大甲溪事業區第二林班假第 37號、43號土地訂立租約之處

      分。



四、被告則以：

  ㈠關於原告訴之聲明第 1項撤銷訴訟部分：

    1.按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得依法提起撤銷訴訟之

      標的乃「行政處分」。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條

      第 1項規定及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 1項規定，係指行政機關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所謂「觀念通知」

      或「意思通知」者，係指行政機關就特定事實之認知或對

      一定事項之觀念向特定人為表達而言，觀念通知或意思通

      知並不具發生法律效果之意思，故不屬行政處分，此參照

      最高行政法院 44年判字第 18號、62年裁字第 41號判例意旨

      即明。故對非屬行政處分之觀念通知或意思通知提起行政

      訴訟法第 4條第 1項之撤銷之訴，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應

      予駁回。

    2.本件原告提出 101年 10月 5日臺中法院郵局第 2450號存證信

      函，惟被告於 101年 10月 12日以勢政字第 1013109054號函

      回覆原告以「…二、經查台端所申請大甲溪事業區第 2林

      班假 37號地，本處業已於 86年 4月 24日以梨山第 213號存證

      信函終止雙方租賃關係，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

      訴字第 851號）判決台端需返還該林地，請台端詳查。三

      、又查台端所申請大甲溪事業區第 0○○假 43號地，本處

      業以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

      終止雙方租賃關係，且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訴

      字第 250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4年度上字第 43

      號）判決台端需返還該林地，台端所寄發存證信函中既已

      引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年度上字第 43號判決，顯已

      知悉。四、另查本處原與台端所訂契約書第十條所約定契

      約書期滿時應由台端提出申請續租事宜，並非台端所指稱

      遲未接獲本處通知續約而影響權益，此請台端予以更正以

      明權責。五、又本案台端既已知悉前揭法院判決，且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並已辦理執行返還林地工作，案

      仍請依法院執行命令辦理自動履行返還義務，以免屆時需

      負擔所衍生執行費用。」等語，該函文係屬觀念通知，非



      為行政處分，對於原告申請事項並無准駁之表示，亦不生

      法律上之任何效果，自不得為行政訴訟標的，縱訴願駁回

      原告申請，理由雖有不同，惟駁回結果相同，仍應予維持

      。

    3.又原告主張之事實、理由與司法院釋字第 695號解釋內容

      不符，此依國有林地濫墾地補辦清理作業要點（下稱作業

      要點）第 2點「民國 58年 5月 27日以前，在國有林地內已存

      在下列占用事實，且能以第 1版航空照片判釋認定者，由

      農委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林區管理處）進行

      補辦清理。…。」之規定，而原告係於 59年間向被告前身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承租系爭 37號林

      地，嗣並訂立系爭租賃契約，租期至 68年 9月 30日止，因

      該林地係屬德基水庫集水區陡坡農用地（超限利用地），

      被告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辦法第 3條第 2

      項之規定，屢催促原告改正實施造林，原告均置之不理，

      被告爰於 86年 4月 24日以梨山郵局第 213號存證信函向原告

      終止租約，因原告未依規定改正實施造林而終止租賃契約

      ，請求原告返還土地，有臺中地院 92年度訴字第 851號民

      事判決審認事實，已不足認定原告符合作業要點第 2點規

      定至明。另按作業要點第 7點後段「本要點實施期限 2年」

      及被告 97年 6月 2日勢政字第 0973210413號公告事項四等規

      定，受理補辦該林區管理處轄管國有林地濫墾占用案件清

      理訂約案件，應自即日至 97年 7月 11日止進行申報，逾期

      不予受理，惟原告已逾期未辦理，已與辦理程序未符，被

      告未為受理，係依法行政作為，原告再執陳詞為本件訴訟

      ，難謂有理。

  ㈡關於原告訴之聲明第 2項課予義務訴訟部分：

    1.按行政訴訟法第 5條第 2項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

      人民依據法令之規定，有向機關請求就某一特定具體之事

      件，為一定處分之權利者而言；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

      ，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

      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故法令如僅係規定行政機關之職權

      行使，因其並非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



      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

      係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

      ，行政機關對該請求之人民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即令未依

      其請求而發動職權，該人民無從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損害；且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5條之課予義務訴訟，以

      主張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違法之不為行政處

      分，或拒為行政處分而受損害為要件，此即學說上所稱原

      告必須具有「訴訟權能」，其提起訴訟始能適格，最高行

      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73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2.次按森林以國有為原則（森林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參照），

      須於符合法定情形下，始得為出租（森林法第 8條規定參

      照）。而森林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為了國土保安長遠

      利益（森林法第 5條規定參照），接續清理前依臺灣省政

      府 58年 5月 27日農秘字第 35876號令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

      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尚未完成清理之舊有濫墾地，

      於 97年 4月 23日訂定發布作業要點，將違法墾植者導正納

      入管理，解決國有林地遭人濫墾（濫建）之問題，爰農委

      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於人民依據作業要點申請訂立租地

      契約時，應經審查確認合於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始得與

      申請人辦理訂約，且於審查時，縱已確認占用事實及占用

      人身分與作業要點及有關規定相符，如其訂約有違林地永

      續經營或國土保安等重大公益時，仍得不予出租（司法院

      釋字第 69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又農委會於 97年 4月 23日

      訂定發布作業要點當時，因考量此次補辦清理舊有濫墾（

      濫建）國有林地之時間，距離占有之始，已近 40年，期間

      國有林地地形地貌會因天災或人為等因素產生變化，且主

      張於 58年 5月 27日以前在國有林地內已存在興設建物占用

      事實而申請補辦清理訂約者，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行政訴訟法第 13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規

      定參照），故作業要點規定，58年 5月 27日以前，在國有

      林地內已存在興設建物占用事實者，須能以第 1版航空照

      片判釋認定，以證明係屬 58年 5月 27日前舊有濫建案件，

      經農委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確認面積，由占用人繳納 5



      年之使用費後，始得予以補辦清理訂約。

    3.本件訴願決定內容已載明「…查前揭東勢林管處 101年 10

      月 12日勢政字第 1013109054號函係該處對訴願人申請系爭

      林地續租之回復說明，仍請訴願人自動履行返還系爭林地

      ，為單純之觀念通知，訴願人因『國有林地續租』事件所

      生爭執，核屬私權爭執，揆諸首揭法律、判例及解釋，應

      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於法不合，

      應不予受理。…」故被告依法令為否准原告訂定租約並無

      違法至明。又依農委會 101年 11月 19日函內容說明第 3點「

      …本會業就租約到期未符續約規定之出租造林地，訂定下

      列處理措施，以兼顧國土保安及解決林農保險資格問題：

      ㈠由本會林務局各林管處逐筆確實查證、記錄，是否造成

      水土危害。㈡租地安全無虞者：…㈢租地已致生水土危害

      或有水土危害之虞者：…」等語，惟原告係違規遭被告終

      止租約，已如前述，且非租約到期未符續約規定之出租造

      林地承租人，故不適用該函，且該函僅為農委會對林務局

      之內部行政指導，亦不具備法律之拘束力。

    4.另原告主張被告准許訴外人楊肇基、張希禹種植銀杏，並

      繼續辦理續約承租，卻請求伊返還系爭土地，顯無公平及

      信賴等語。然被告縱與楊肇基、張希禹續約，惟不同土地

      或因土質、坐落位置不同，可能為不同之處理，尚亦不得

      以此即認被告應一併准許原告繼續承租系爭 37號及 43號林

      地，此與公平原則、信賴保護原則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兩造之爭點為原告向被告申請就系爭 37號及 43號林地續訂租

    約，是否有理由？經查：

  ㈠本件原告前承租被告轄管系爭 37號、43號林地，並訂立系爭

    租賃契約，因原告屢經被告催促改正實施造林未果，乃就系

    爭 37號林地部分，經被告於 86年 4月 24日以梨山第 213號存證

    信函終止雙方租賃關係，並向臺中地院訴請原告返還該林地

    ，經臺中地院 92年度訴字第 851號判決原告應返還該林地確

    定在案；另就系爭 43號林地部分，經被告向臺中地院訴請返

    還該林地，並以提起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雙方租



    賃關係，嗣經臺中地院 92年度訴字第 250號判決原告應返還

    該林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上訴，分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 94年度上字第 43號判決上訴駁回、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

    第 479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在案。原告於 101年 10月 5日以臺

    中法院郵局第 2450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依職權輔導並准予補

    正，以辦理續租，經被告以 101年 10月 12日勢政字第 1013109

    054號函復原告，此有上開各判決、原告存證信函在訴願卷

    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另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

    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

    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

    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因中央或

    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

    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

    訟。」為行政訴訟法第 5條所明定。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

    」係指人民就特定具體事件，依據法令規定有申請行政機關

    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而言。本件原告雖稱其係依據

    林務局 97年 1月 14日林政字第 0971600913號函附「國土保安

    計畫－解決土石流災害具體執行計畫」終止租約者恢復租約

    實施計畫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查依卷附（見本院卷第 23頁

    至第 25頁）該執行計畫載明訂於 98年 12月 31日前辦理完成，

    其處理原則僅及於⑴尚未起訴者。⑵已起訴但尚未判決確定

    者。⑶已於法院和解交回租地及已判決交回土地但尚未執行

    者。惟本件係經法院判決確定已如前述，並經被告移送臺中

    地院執行中，此有該院 101年 6月 21日中院彥民執 100司執果

    字第 45009號執行命令在訴願卷（第 67頁）可稽，是本件顯

    非在該執行計畫之處理範圍內，且原告於 101年 10月 5日向被

    告提出申請時亦已逾該執行計畫之辦理期限，是原告訴稱其

    依該執行計畫提起本件訴訟，顯無所據。

  ㈢況查，原告原承租之系爭土地，屬於德基水庫集水區內陡坡

    農用地（超限利用地），依農委會頒訂經行政院備查之「德

    基水庫集水區陡坡農用地（超限利用地）處理實施計畫」（



    見本院卷第 132頁至第 137頁）載明：為維護德基水庫集水區

    之水土資源、落實國土復育、延長水庫使用壽命及確保下游

    大臺中地區 200萬人口之民生用水安全，故有關國有林班地

    陡坡農用地，仍應繼續由林務局收回造林；另原住民保留地

    超限利用地，則應繼續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收回土

    地或輔導造林。並訂定對原承租人願於政府所定期限交還者

    ，發給每公頃 20萬元救助金方式收回造林，屆期不交還者，

    賡續執行訴訟強制收回造林之處理原則。被告並依該實施計

    畫之規定，以 98年 6月 25日勢政字第 0983210534號函通知原

    告，於 98年 7月 6日前提出自願交還土地者，發給每公頃 20萬

    元救助金，原告已於 98年 6月 29日收受該函，有被告 98年 6月

    25日勢政字第 0983210534號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附卷可

    憑。是系爭土地既屬於德基水庫集水區內陡坡農用地（超限

    利用地），應由被告收回造林，以維護德基水庫集水區之水

    土資源、延長水庫使用壽命及下游大臺中地區民生用水，實

    無再與原告續訂租約之理。又森林以國有為原則（森林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參照），須於符合法定情形下，始得為出租（

    森林法第 8條規定參照）。被告基於國土保安公益之考量，

    而否准原告請求續訂租約，即無不合。

  ㈣又原告所述農委會 101年 11月 19日函之主旨載明：…暫予續

    約 4年，避免租約中斷而喪失農保資格，…。而原告之系爭

    租賃契約，已遭被告終止，並經法院判決確定，則其契約既

    已不存在，自無法適用該函續訂租約。

  ㈤另依被告與訴外人楊肇基、張希禹簽訂之租賃契約第 10條，

    可見楊肇基已就其租用之林地種植造林樹種銀杏、紅檜，達

    每公頃 1,500株以上規定，而張希禹已就其租用之林地種植

    造林木紅檜、銀杏、肖楠等，達每公頃 600株以上規定，有

    各該契約書附本院卷可憑。而原告則在系爭土地種植果樹，

    未依規定造林致遭被告終止契約（參見民事判決書之記載）

    ，且系爭土地為德基水庫集水區內陡坡農用地（超限利用地

    ），如未造林，有雍塞德基水庫，影響下游大臺中地區民生

    用水之虞，並經被告訴請法院判決原告應返還系爭 37號、43

    號林地勝訴確定在案。則原告與楊肇基、張希禹之情形並不



    相同，原告自難援引上開楊肇基、張希禹之案例，而主張被

    告有違平等原則及信賴原則。

  ㈥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俱無足採。被告函復否准原告續

    訂租約之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以被告前揭函復非行政

    處分而為不受理之決定，理由雖有不同但其結論並無不同，

    仍應予維持。原告起訴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及被告

    應作成准許原告就系爭林地訂立租約之處分，俱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另請求本院囑託臺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就

    本案原告之土地有無水土保持之危害進行鑑定、傳喚農委會

    林試所，研究混農林業方案人員，以證確有比拒絕租約更輕

    微之手段，達成水土保持之目的、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 5條第 2項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71號解釋，裁定停止

    訴訟，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因本件事證明確，無牴觸憲

    法之疑義，核其聲請即無必要，爰不予傳喚、囑託，並聲請

    釋憲。另兩造其餘訴辯事由，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亦不

    逐一審論，均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7    月    10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德  麟

                                  法  官　許  武  峰

                                  法  官　詹  日  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許  巧  慧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2年版）第 503-523頁


